山东水发达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                  评价结论及建议

13 评价结论及建议

13.1 评价结论

13.1.1 项目情况

山东水发达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位于泗水县泉林镇荀家岭村东、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内，法人代表房德强，注册资本10000万元，省属国企山东水发环保集团下属二级单位。拥有国内首条全自动废钢加工生产线，为省废钢协会会长单位，中国废钢铁应用协会“全国优质废钢加工配送企业”。水发达丰现有项目为40万吨/年废钢加工配送资源再生项目，年加工废钢40万吨，产品销往周边大型钢铁冶炼企业。

山东水发达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拟建设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项目，项目分期建设，一期收购山东泗水惠丰铸造有限公司资产，退城入园，淘汰2×260m3铸造用生铁高炉，建设1座500m3铸造用生铁高炉，配备烧结生产线、全封闭库及公辅设施等，年产铸造生铁40万吨；二期建设智能熔配中心、网络协同快速精密铸造平台，以核工业铸件、机床铸件、工程机械铸件等产品为重点，年产14万吨高端精密铸件，打造短流程铸造、高端装备加工循环经济产业园。本次评价针对山东水发达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项目（一期）进行评价。
项目已于2020年5月15日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为2020-370831-33-03-040736。
13.1.2 政策及规划符合性

13.1.2.1 产业政策符合性

项目符合《产业结构指导目录（2019年本）》、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三线一单”的管控要求等相关政策要求，属于允许类项目。本项目已完成备案，项目代码为2020-370831-33-03-040736。
13.1.2.2规划符合性

与城市规划的符合性：项目位于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内，根据《山东省泗水县泉林镇总体规划（2015—2030）》，本项目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项目选址位置及项目性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与土地利用规划符合性：根据《泉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产业园用地性质为城乡建设用地和其他独立建设用地，产业园规划范围内无基本农田、居住用地等其他类型土地，产业园土地利用符合泉林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与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规划的符合性：根据《关于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济环审泗水[2020]01号），本项目位于铸造用生铁生产片区内，产业园以铸造用生铁、精密铸造、废钢加工、新型建材、仓储物流为主导产业，本项目符合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的产业定位要求；根据《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总体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2019-2025），本项目用地为工业用地，符合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用地规划的要求。
13.1.2.3 环保政策符合情况

项目符合《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山东省2013-2020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钢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试行）》等相关文件中的要求。

13.1.3 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3.1.3.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烧结机头烟气中SO2、NOX和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1和《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函[2019]35号）要求：SO2≤35mg/m3、NOX≤50mg/m3、颗粒物≤10mg/m3；铅及其化合物、氟化物、二噁英类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1和《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函[2019]35号）要求：铅及其化合物≤0.9mg/m3、氟化物≤3.0mg/m3、二噁英≤0.5ng-TEQ/m3；热风炉烟气中SO2、NOX和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1和《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函[2019]35号）要求：SO2≤50mg/m3、NOX≤150mg/m3、颗粒物≤10mg/m3；其他环节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1和《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函[2019]35号）要求：颗粒物≤10mg/m3。本项目各项废气均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排放量如下：SO2排放量53.49t/a，NOX排放量148.83t/a、颗粒物98.83t/a、氟化物1.84t/a、铅及其化合物0.02t/a、二噁英0.36g-TEQ/a。
（2）无组织废气

拟建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料仓作业时未能完全捕集的粉尘，烧结车间破碎、混匀、上料、筛分、转运等工序未能完全捕集的粉尘，以及氨水储罐损失的无组织氨气；炼铁车间上料、筛分、出铁场等系统未能完全捕集的粉尘及铁水浇注过程未能完全捕集的粉尘，采用雾化喷水降尘、车辆清洗、加强通风与管理等措施，减少无组织粉尘、氨的排放。无组织粉尘排放浓度满足《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2：有厂房车间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8.0mg/m3），氨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标准（1.5mg/m3）。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量为颗粒物40.32t/a、氨0.68t/a。

13.1.3.2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废水梯级利用不外排，主要包括：料仓洒水经料堆吸收及蒸发，洗车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无废水外排；间接冷却排污水、软水制备产生的浓水、余热锅炉排污水、煤气脱硫废水与经一体化净化设备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均用于高炉水冲渣，不外排。

13.1.3.3 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主要声源主要来自生产设备及各类机泵等，通过减振、安装消声器、建筑隔声、采用低噪设备等多种措施进行降噪处理，本项目的厂界噪声贡献值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功能区标准要求。
13.1.3.4 固废防治措施

本项目一般固废主要包括高炉渣、脱硫石膏、瓦斯灰等，通过外售综合利用等方式处理，废分子筛、废布袋和废反渗透膜由各自厂家回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催化剂、废机油、废润滑油等，危险废物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13.1.4 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建成后二氧化硫排放量53.49t/a、氮氧化物排放量148.83t/a、颗粒物排放量139.15t/a（其中有组织排放98.83t/a、无组织排放40.32t/a），应申请总量控制指标；项目无废水外排，无需申请COD和氨氮总量控制指标。
13.1.5 环境质量现状和环境影响情况

13.1.5.1 环境空气

根据2018年泗水县例行监测点数据，项目区附近的环境空气中SO2与NO2年均浓度、相应百分位数24h平均质量浓度、CO相应百分位数24h平均质量浓度、O3相应百分位数日最大8h滑动平均浓度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PM2.5年均浓度、相应百分位数24h平均质量浓度及PM10年均浓度、相应百分位数24h平均质量浓度不达标。根据国化低碳技术工程中心、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山东恒准中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青岛康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9月和12月及2020年9月和10月在项目区附近的监测数据，以及引用《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山东恒准中测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在项目区附近（二类区）氨的监测数据，环境空气二类区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一类区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标准要求；各监测点二噁英满足日本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氨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要求。
本项目建设同时，将评价范围内拟关停的石材厂等工业企业、机动车尾气提标改造作为区域削减源，可实现区域颗粒物排放量的削减。预测表明：拟建项目新增污染源正常工况排放下各污染物短期浓度贡献值最大占标率均小于100%，其中PM10和PM2.5在大气环境防护区域外的短期浓度贡献值最大占标率小于100%；拟建项目新增污染源正常工况排放下，二类区污染物年均浓度贡献值最大浓度占标率小于30%，一类区污染物年均浓度贡献值最大浓度占标率小于10%；实施削减后预测范围的PM10和PM2.5年平均质量浓度变化率均小于-20%，区域环境质量整体改善；其他现状未超标的污染物（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二噁英、氨等）的贡献值和背景值叠加后均满足标准要求。
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执行《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中表2标准，无组织氨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
本项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设置为以厂区西厂界、南厂界为边界，分别外扩72m、60m，防护距离范围内无敏感目标，最近敏感点为厂区西侧约218m的荀家岭村。

13.1.5.2 地表水

本次评价引用《S103济枣线济宁泰安界至日兰高速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现状监测数据，引用期间区域未发生明显变化，具备可引用性。根据监测结果，泗水监测断面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此外，本次评价搜集了泗河红旗闸断面2018年的例行监测数据，COD和氨氮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要求。

本项目生产废水主要为循环排污水，回用于高炉水冲渣不外排；生活污水经一体化净化设备处理后回用于高炉水冲渣，不外排。本项目投产后，对地表水影响较小。

13.1.5.3 地下水

本次评价引用《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地下水现状监测数据，监测时间为2019年8月7日，距今较近，监测点位为安久村、产业园、李家寨村、荀家岭村、石缝泉村、辛庄村，距离本项目厂区较近，具备引用条件。根据监测结果，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各项指标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的要求。
本项目废水梯级利用不外排，事故状态下污水全部经事故水系统收集；各涉水环节均采取了有效的防渗措施。因此拟建项目只要按设计要求，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各污水处理措施、罐区、输送管线的防渗性能较高，拟建项目对项目周边地下水影响较小。
13.1.5.4 声环境

山东鲁美克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项目各厂界及周边敏感点进行了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各厂界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周边村庄昼、夜间噪声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预测表明，本项目对各厂界的昼间、夜间贡献值及预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对周边村庄荀家岭村的昼间、夜间贡献值及预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13.1.5.5 土壤环境

根据国化低碳技术工程中心和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和9月在项目区附近的监测数据，所有监测点位的各项监测因子均不超标，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筛选值第二类用地标准要求以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要求。
本项目涉及物料储存的储罐区、生产过程的装置区、污水处理装置区及事故水池等均采取严格的硬化及防渗处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物料及污染物均与天然土壤隔离，不会通过裸露区渗入到土壤中，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13.1.6 环境风险评价

本项目涉及易燃有毒有害物质煤气、氨水（20%）等，煤气管道及储罐区具有较大的潜在危险性。本项目投产后最大可信事故为煤气管道破裂泄漏，在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前提下，本项目的最大可信事故风险水平是可接受的。
本项目建设500m3事故水池，用以事故状态下本项目消防、事故废水的收集，确保事故水不直接排入附近地表水体。一旦发生事故，建设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通知附近单位及居民，立即疏散，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以最大限度减轻污染危害。
13.1.7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本项目通过采用一系列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环保措施，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固废及设备噪声等进行综合治理，基本实现了废物和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既增加了经济效益，又减少了工程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达到了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保护环境的目的。本项目环保措施实施后，减少了排污，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
13.1.8 公众参与

本项目在确定环评单位并确定建设方案之后，于2020年6月6日至2021年3月21日，在公司网站进行了一次公示；在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以后，2021年3月22日至2021年4月2日，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并在10个工作日内在《齐鲁晚报》上进行了两次公示，在项目周边石缝泉村、荀家岭村等村庄进行张贴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反对意见。
综上所述，山东水发达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项目（一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用地符合泗水县泉林镇总体规划及泗水县绿色智能铸造共享经济产业园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在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及区域减排措施后，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实现倍量替代，项目满足当地环境功能要求；工程风险能够有效控制；本项目符合产业园“三线一单”的管理要求；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的反对意见。在全面、充分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在取得总量控制指标后，从环保角度，本项目建设可行。

13.2 措施与建议

13.2.1 环保措施及监测计划

在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把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落实到位，并保证正常运行，具体措施见表13-1。

表13-1  本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监测计划一览表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主要措施
	排放浓度（mg/m3）
	执行标准
	排放量
t/a
	排污口
	排气筒高度（m）
	环境

监测

	有组织废气
	烧结原料装卸与储存、燃料破碎、配料
	颗粒物
	布袋除尘
	≤10
	《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1和《关于推进钢铁行业企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函[2019]35号）要求
	12.24
	P1
	42
	每季度一次

	
	烧结机头
	SO2
	四电场除尘+SCR脱硝+石灰石石膏法脱硫+湿电除尘
	≤35
	
	30.53
	P2
	60
	自动监测

	
	
	NOx
	
	≤50
	
	106.86
	
	
	

	
	
	颗粒物
	
	≤10
	
	21.37
	
	
	

	
	
	铅及其化合物
	
	0.008
	
	0.02
	
	
	每季度一次

	
	
	氟化物
	
	0.86
	
	1.84
	
	
	

	
	
	二噁英
	
	0.17
ng-TEQ/m3
	
	0.36 g-TEQ/a
	
	
	每年一次

	
	烧结机尾、成品筛分与转运、返矿
	颗粒物
	布袋除尘
	≤10
	
	9.82
	P3
	42
	自动监测

	
	高炉原料装卸、矿槽前筛分
	颗粒物
	布袋除尘
	≤10
	
	9.80
	P4
	30
	每季度一次

	
	矿槽上料、筛分
	颗粒物
	布袋除尘
	≤10
	
	13.00
	P5
	42
	自动监测

	
	高炉装料、出铁场
	颗粒物
	布袋除尘
	≤10
	
	11.60
	P6
	30
	自动监测

	
	热风炉
	SO2
	燃烧净化后的高炉煤气
	27.33
	
	22.96
	P7
	50
	自动监测

	
	
	NOX
	
	50
	
	42.00
	
	
	

	
	
	颗粒物
	
	≤10
	
	8.40
	
	
	

	
	兰炭粉制备
	颗粒物
	布袋除尘
	≤10
	
	4.20
	P8
	42
	每年一次

	
	铁水浇注
	颗粒物
	布袋除尘+消白
	≤10
	
	8.40
	P9
	30
	每季度一次

	无组织废气
	料仓
	颗粒物
	全封闭，洒水降尘
	≤8.0
	《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2：有厂房车间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6.76
	--
	--
	每年一次

	
	烧结车间
	颗粒物
	定期洒水降尘
	≤8.0
	
	8.78
	--
	--
	每年一次

	
	
	氨
	--
	≤1.5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标准
	0.68
	--
	--
	每年一次

	
	炼铁车间
	颗粒物
	定期洒水降尘
	≤8.0
	《山东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990-2019）表2：有厂房车间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4.77
	--
	--
	每年一次

	
	铸铁车间
	颗粒物
	定期洒水降尘
	≤8.0
	
	4.77
	--
	--
	每年一次

	废水
	生产废水
	pH、COD、氨氮、SS、全盐量
	净环水处理系统、浊环水处理系统、软水循环系统处理后循环使用、梯级利用不外排
	0
	--
	--
	--

	
	生活污水
	COD、氨氮
	一体化净化设备处理后用于高炉水冲渣，不外排
	0
	--
	--
	--

	噪声
	泵类、风机等
	隔声、消声装置，减振措施
	--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
	--
	--
	每季度一次，每次分昼夜监测

	固废
	一般固废
	脱硫石膏
	外售综合利用
	妥善处置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
	8962
	--
	--
	每月统计一次

	
	
	水渣
	
	
	
	160000
	--
	--
	

	
	
	瓦斯灰
	
	
	
	8000
	--
	--
	

	
	
	废分子筛
	厂家回收
	
	
	2.5t/5a
	--
	--
	

	
	
	废布袋
	
	
	
	0.1
	--
	--
	

	
	
	废反渗透膜
	
	
	
	0.5
	--
	--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
	
	
	144.2
	--
	--
	

	
	危险废物
	废催化剂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妥善处置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0.06
	--
	--
	

	
	
	废机油
	
	
	
	1
	--
	--
	

	
	
	废润滑油
	
	
	
	2
	--
	--
	

	环境风险
	泄漏
	罐区均设置围堰和导排设施，装置区、罐区、污水预处理设施等采取相应防渗措施，厂区建设500m3事故水池
	全厂形成三级防控体系，确保事故状态下事故废水不泄漏到外环境

	
	火灾爆炸
	现场可燃气体报警检测仪，报警器，消防设备，器材等
	

	防渗
	重点防渗区
	罐区、危废暂存间、事故水池、废水处理系统等防渗技术要求：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k≤1×10-7cm/s

	
	一般防渗区
	生产车间不应低于1.5m厚渗透系数为10-7cm/s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

	雨污分流、排污口规范化设置
	实行雨污分流制，厂区排水管网按雨污分流管网进行建设；排污口按相关要求进行规范化设置
	满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的要求

	注：固废排放量为产生量与处置量


13.2.2 建议

1、制订清洁生产管理办法，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进一步提高节能、减污的水平。

2、加强施工期的环保管理，落实施工期污染物防治措施。
3、建议当地环保部门加强管理，监督对于本项目环保设施的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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